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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0 條之 1 投棄排放有毒物質污染河川水體之公共危險罪刑責相當，並重於刑法第 277 條

之傷害罪（3 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如竊盜、搶奪、侵占、詐欺、背信、恐嚇取財等罪最重

刑責亦為 5 年有期徒刑，故「漁業法」第 60 條規定，尚屬罪責相當。 

（三五五）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欣瑩就兩岸司法互助共同打擊犯罪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31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4-1038） 

徐委員就兩岸司法互助共同打擊犯罪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緝捕遣返外逃至大陸地區之刑事犯、刑事嫌疑犯，向為法務部執行「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

司法互助協議」努力之重點，除每季召開聯繫協調會加強與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國及移民署

、行政院海巡署及該部調查局等機關進行意見匯整、訊息交換與檢討，以及促請各司法警察

機關持續追查外逃通緝犯在大陸地區之行蹤外，該部及各司法警察機關於前往大陸地區交流

時，亦均利用機會請陸方落實上開協議，協助緝捕遣返重大經濟罪犯；統計至本（101）年 4

月 30 日止，我方依該協議管道向陸方請求緝捕遣返之件數為 591 件（其中包含重複提出請求

、多機關就同一人提出請求），又以該部調查局逃犯線上查詢系統顯示，截至本年 5 月 30 日

止，外逃通緝犯為 193 名，除經濟犯罪外，尚包含毒品犯罪、貪污等，外逃地區並不限於大

陸地區，美國、東南亞及南美洲等地均有；該部將持續與相關機關共同努力，循上開協議管

道儘速遣返在大陸地區之外逃通緝犯。 

二、內政部警政署自民國 98 年 6 月 25 日「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生效後，即依

協議精神全面推展，除加強交換犯罪情資、共同合作偵辦兩岸跨境詐欺犯罪集團外，並積極

聯手偵破第三地跨境犯罪集團及國內詐欺犯罪集團；與陸方就緝捕我方刑事（通緝）犯積極

展開情資交換與合作緝捕工作，以及洽請陸方遣返回臺受審之刑事（通緝）犯等，展現良好

成效。該署將賡續推動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業務，擴大雙方個案合作，如接獲情資或於偵辦案

件得知有我方刑事通緝犯可能潛逃大陸者，均督飭轄區警察機關持續積極訪查，並透過聯繫

管道洽請陸方協助緝捕遣返回臺受審，以維我司法威信；未來並將持續與陸方共同推動打擊

跨境犯罪等相關事宜，強化彼此合作效能，建立跨境共同偵辦刑案之具體模式及作為。 

（三五六）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欣瑩就東沙島與太平島之規劃使用及巡防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31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4-1036） 

徐委員就東沙島與太平島之規劃使用及巡防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有關東沙島之使用規劃部分： 

東沙環礁係臺灣及南海北部唯一之大型環礁，由於接近珊瑚大三角（Coral Triangle），擁有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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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且多樣珊瑚礁生態資源，更被保育國際聯盟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列為 10 大珊瑚

礁熱點之一。為使海洋資源能夠永續利用，並維護海洋生物多樣性，我國成立第 1 座以海洋

保育為目的之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納入內政部營建署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海管處

）之經營管理。海管處自於民國 96 年 10 月成立後，針對東沙環礁生態保育之方針與實際作

為如下： 

(一)進行東沙環礁長期生態與環境調查及資料庫建置：東沙環礁擁有潟湖、潮間帶、海草床

、珊瑚礁、大陸棚及深海等獨特自然生態，為兼顧生態資源與特殊環礁生態系，以及落

實國家公園之經營管理，已進行詳細生態資源及海洋環境之監測與調查，並建立長期生

態與環境監測系統模式，以瞭解東沙環礁之群聚與族群動態、生物多樣性、環境變遷等

對群聚改變之影響，據以擬定有效之保育管理策略，以確保東沙環礁珊瑚礁生態永續發

展。 

(二)進行珊瑚保、復育研究：積極保護珊瑚生長環境，並進行珊瑚群聚之調查分析，以正確

評估珊瑚礁狀況，掌握珊瑚族群變動之原因，能預測未來可能發生之狀況，提供作為自

然或人為事件，如颱風、氣候變遷、珊瑚白化及污染破壞等評估依據，協助提早規劃或

及時應變。同時，並進行促進珊瑚礁生態再生及復育之研究與評估，以使珊瑚數量之增

加及珊瑚礁榮景恢復。 

(三)建立東沙海洋研究站：東沙島為南海最大島嶼，地理位置優越，擁有豐富之環礁生態資

源，極適合進行海洋及珊瑚礁生物多樣性相關研究，爰於東沙島上設立海洋研究站，不

僅可增進國際間對南海珊瑚礁生態資源之瞭解，更可彰顯我國保育海洋資源努力及成果

。 

(四)深化海洋環境教育：基於所累積之海洋生態與環境長期監測資料，除可供科學研究外，

亦為海洋環境教育與海洋保育推廣之良好題材，且東沙環礁及規劃未來設立之海洋型國

家公園，係推動珊瑚礁生態保育及海洋環境教育之最佳場所，爰配合積極培養種子教師

及進行海洋保育宣導，加強海洋環境教育，啟發國人親近海洋及愛護海洋生態之環境倫

理情懷。 

(五)結合民間力量共同參與海洋資源保育工作：與政府機構、民間組織共同發起並辦理「珊

瑚總體檢活動」，號召志工、在地居民及業者，按國際一致之珊瑚礁總體檢方法（Reef 

Check），替臺灣珊瑚礁生態系進行健康調查，讓珊瑚守護及海洋保育能更貼近民眾。活

動成果有助暸解臺灣周邊海域珊瑚礁健康狀況，並透過體檢行動，將所引發之守護海洋

意識，更加深入民間及在地社區，達到環境教育及保育宣導目的。 

二、有關南沙太平島之使用規劃部分，因其周邊海域情勢較複雜，涉及外交、兩岸及國際關係等，

內政部將視環境條件及時機成熟後再行提出相關計畫。 

三、至旨揭兩島之巡防業務部分，行政院海巡署每年定期由臺灣本島派遣大型巡防艦（船）至東、

南沙海域執行「碧海專案」巡護任務，其中東沙群島每月 1 航次、南沙群島每季 1 航次，並

視海域狀況增加巡護次數。該勤務主要係配合國防部海軍司令部運補船團共同實施，未來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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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將視海域狀況，適時結合國防部南巡任務，增加勤務頻度，以宣示我南海主權。 

（三五七）行政院函送吳委員秉叡就臺灣銀行銷售一英兩龍年彩色銀幣廣

告不實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31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4-1035） 

吳委員就臺灣銀行銷售一英兩龍年彩色銀幣廣告不實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

下： 

一、查本案臺灣銀行（以下簡稱臺銀）代理銷售澳洲黃金公司所寄售之「一英兩龍年彩色銀幣」，

因內部業務交接誤失，將該銀幣全球總發行量 170,000 枚，於廣告文宣誤植為澳洲黃金公司原

欲寄售之另一款發行量 10,000 枚之銀幣（該公司嗣後決定未在臺灣銷售該款銀幣）。臺銀於

本（101）年 1 月 6 日發現網站上「一英兩龍年彩色銀幣」發行量誤植，立即於 1 月 10 日於

網站公告正確發行量及致歉聲明，並接受客戶辦理退貨、全額退款。臺銀亦已檢討並修正相

關作業流程，作必要之增修及注意重要控管點，避免類此情形再度發生。另臺銀於媒體報導

該行受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後，已立即以重大偶發系統通報行政院金管會。 

二、公平交易委員會就本次臺銀銷售彩色銀幣涉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一

案，業於本年 5 月 22 日經委員會議通過處 15 萬元罰鍰。該會就臺銀不實廣告行為量處罰鍰

時，已按該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

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類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

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等因素，綜合考

量而量處罰鍰。未來該會亦將持續查察事業之不實廣告行為，倘有查獲具體不法情事，將依

個案違法情節輕重依法進行裁處，以維護消費者權益及公平競爭秩序。 

（三五八）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督促網路購物平臺業者做好相關標示

及不得片面取消訂單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30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4-1026） 

林委員就督促網路購物平臺業者做好相關標示及不得片面取消訂單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

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按企業經營者對於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本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4 條及第 5 條規定，對消

費者提供充分且正確之資訊；又其提供之契約條款，如屬同法第 2 條第 7 款定義之定型化契

約條款者，依第 11 條及第 12 條規定，其定型化契約條款，亦應符合平等互惠原則，如有違

反，對消費者顯失公平或推定其顯失公平者，即屬無效。 

二、針對網路購物平臺業者標榜快速到貨及特殊優惠等促銷方式，事後卻以缺貨等理由取消訂單，


